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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武汉健民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７６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杜明德 周捷

电话

０２７－８４５２３３５０ ０２７－８４５２３３５０

传真

０２７－８４５２３３５０ ０２７－８４５２３３５０

电子信箱

ｍｉｎｇｄｅ．ｄｕ＠ｈｏｌｌｅｙ．ｃｎ ｚｈｏｕｊｉｅ２２１２＠ｓｉｎａ．ｃｏｍ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１，４６８，５１１，８９９．２１ １，２６０，９９７，３６７．３９ １６．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８６６，２５９，２５８．３６ ８７５，４５４，２９２．７７ －１．０５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７４，６５９．７７ ２９，３７６，５２４．２９ －１０６．７２

营业收入

１，１８２，７９３，９１４．２７ ８４２，７０２，７６７．３０ ４０．３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９，０９６，４３３．５９ ３９，６８０，４４５．００ ２３．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４０，７８７，９３９．６２ ３１，１４２，４４７．３５ ３０．９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５．６４ ４．７０

增加

０．９４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２ ０．２６ ２３．０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２ ０．２６ ２３．０８

２．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５，８８６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２．０７ ３３，８５２，４０９

无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４．４８ ６，８７９，５５３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未知

２．６１ ４，０００，０００

无

兴华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２．２６ ３，４６５，７４７

无

中国银行

－

银华优质增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２．１２ ３，２４９，６９１

无

中国药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８０ ２，７６４，４４０

无

谭寒 境内自然人

１．７５ ２，６７７，１１６

无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１．７０ ２，６０１，０９５

无

徐留胜 境内自然人

１．４４ ２，２１１，０６９

无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１．４０ ２，１４９，１３５

无

２．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 董事会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以年度经营计划为导向，以医药制造为核心，注重营销力提升，保持了主导产品及重

点产品销售的持续增长；注重研发的持续投入，积极储备研发新品；注重精细化管理，着力成本控制；顺应

医改政策变化，克服了

ＯＴＣ

药品销售的不利影响，实现了公司经营业绩及资产质量的稳步提升。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８３

亿元，同比增长

４０．３６％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１．７３

亿元，同比增

长

４１．２２％

，其中工业收入

３．５７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６．１２％

，商业收入

８．３８

亿元，同比增长

５３．６７％

；实现利润总额

５７２３．５９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８．６５％

；实现净利润

５０３３．４１

万元，同比增长

２２．９８％

，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４９０９．６４

万元， 同比增长

２３．７３％

。

１

、 营销工作

（

１

） 全力抓好主导产品销售

通过

ＫＡ

连锁及组建专门终端销售团队，促进营销模式转型，抓好

ＯＴＣ

市场销售，努力克服新医改对

ＯＴＣ

药品销售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了龙牡壮骨颗粒销量增长，上半年实现龙牡壮骨颗粒

１０％

的增长。

（

２

） 着力网络建设，实现重点产品销售增长

以扁平化招商和精细化管理的经营策略，进一步加强小金胶囊等重点产品的销售网络建设，促进小

金胶囊等重点产品销量的持续增长。

２

、研发工作

（

１

）新产品研发

公司以研发战略为指导，以儿科新品种、新剂型为研发重点，加快新药立项，推进在研产品研发进度。

上半年公司完成

１

个新药立项；完成中药

５

类新药开郁宁片原料及制剂的申报；完成中药

６

类新药小儿宣肺

止咳糖浆二期临床工作，启动三期临床试验；中药

５

类新药牛黄小儿退热贴完成二期临床试验

２１５

例；牛黄

前列康栓完成三期临床试验

４８０

例。

（

２

）老产品的二次开发

为提高龙牡壮骨颗粒的技术含量和产品疗效，公司启动了龙牡壮骨颗粒质量标准提高、药效学、物质

基础及作用机制以及临床再评价研究。

（一）主营业务分析

１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营业收入

１，１８２，７９３，９１４．２７ ８４２，７０２，７６７．３０ ４０．３６

营业成本

９３５，２５３，４５３．０８ ６４０，０４９，５６９．３９ ４６．１２

销售费用

１４３，００４，５１４．２４ １１０，０２７，５４７．５２ ２９．９７

管理费用

４８，８６２，２３１．９５ ４１，５０６，０７９．９８ １７．７２

财务费用

－１，６２７，１９７．７３ １６８，９２５．１９ －１，０６３．２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７４，６５９．７７ ２９，３７６，５２４．２９ －１０６．７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０，５６５，２４８．５０ １６４，７４２，０８７．３５ －１１８．５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７，４５６，０９８．０５ －８３，８４９，４３６．８７ －３１．４８

研发支出

５，７０４，７８７．１０ ７，７０１，３９７．１５ －２５．９３

２

、其它

（

１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公司根据董事会年初确定的经营目标和重点工作，充分调动各项资源，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在全体员

工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新医改对

ＯＴＣ

药品销售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了经营业绩的稳步提升，上半年实

现营业收入

１１．８３

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

６７．６％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９０９．６４

万元，完成年度

目标的

５１．６８％

，圆满完成了上半年的经济目标。

（二）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１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增减

（％）

营业成本比上年

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

１．

医药工业

３５６，６１９，７２９．５０ １４８，９５６，０７３．０３ ５８．２３ １６．１２ ７．９２

增加

３．１７

个百分

点

２．

医药商业

８３８，３２３，２７３．１５ ８０８，１６８，６３８．５５ ３．６０ ５３．６７ ５４．２３

减少

０．３５

个百分

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增减

（％）

营业成本比上年

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

颗粒剂

２１２，１５７，４０７．３２ ８１，７１８，２２９．３９ ６１．４８ １６．５０ １４．４２

增加

０．７０

个百分

点

片剂

２４，２５３，７５８．０９ １４，１２４，０５３．４１ ４１．７７ －１８．４３ －２２．０７

增加

２．７２

个百分

点

胶囊剂

６７，０９５，７５７．５９ ２０，６０５，８４７．３３ ６９．２９ ４３．５７ １１．８３

增加

８．７２

个百分

点

１

、公司本期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８２７９．３９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４０．３６％

。

主要是医药工业同比增长

１６．１２％

，医药商业同比增长

５３．６７％

。 其中医药商业主要是维生公司同比增

长

７３％

，福高公司同比增长

５４．２７％

，以及新增医药商业子公司武汉健民中维医药有限公司合并范围增加

等因素拉动。

２

、胶囊剂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３．５７％

，主要是小金胶囊及便通胶囊销量增长所致。

２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华东

９６，６８２，２５１．６２ ６５．５

华南

４０９，１７２，２２９．３９ ２９．５２

华中

４７５，４６４，４３２．８９ ４５．６２

华北

１０２，９７５，５６１．１０ ４２．６４

西北

３８，５８４，１８８．９４ ４．９６

西南

５８，２８７，３１５．６１ ９６．８２

东北

１３，７７７，０２３．１０ ４．１３

华东、华中、华北、西南地区营业收入增长，主要是公司合并范围变化，新增商业子公司武汉健民中维

医药有限公司。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作为一家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内中药知名企业，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自

身资源优势，以技术创新为基础，以产品为核心，以营销为动力，不断巩固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１

、坚持以人为本，充分理解和尊重员工需求，促进员工发展，增强员工责任感，将员工的成长与企业

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建了共识、共创、共享的企业文化氛围。

２

、公司拥有优秀的研发队伍和良好的管理机制，在研产品已形成了一定数量的产品梯队。

公司研发中心已按照

＂

国家工程技术中心

＂

标准完成软硬件设施的整体改造，有指纹图谱质控技术、

大孔树脂吸附技术、动态逆流提取技术、中药透皮吸收技术、儿童新制剂等技术平台，承担了包括

８６３

项目

在内的一批国家、省、市科技项目；公司设有湖北省和武汉市中药现代化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并牵

头组建了

＂

武汉市特色中药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

。

３

、公司拥有优质的产品资源。公司拥有两大生产基地，拥有包括颗粒剂、片剂、丸剂、胶囊剂、糖浆剂、

膏剂等六大剂型近

５００

个品种、品规。

４

、公司拥有两项驰名商标，公司

＂

健民

＂＂

龙牡

＂

商标分别于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７

年先后获得国家驰名商标，成

为国内为数不多拥有双驰名商标的医药类企业。

（四）投资状况分析

１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

１

）委托理财情况

委托理财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作方名

称

委托理财金额

委托理财

起始日期

委托理财

终止日期

报酬确定

方式

实际收回本金金额

实际获得收

益

是否经

过法定

程序

招商银行

２００００００－２８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根据银行

公布的利

率确定

２００００００－２８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７，２４７．６６

是

兴业银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根据银行

公布的利

率确定

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６８，９３２．８７

是

建设银行

２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根据银行

公布的利

率确定

２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３４，３５９．５９

是

（

２

）委托贷款情况

委托贷款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借款方名

称

委托贷款金

额

贷款期限 贷款利率 是否逾期 是否关联交易 是否展期 是否涉诉

武 汉 共 享

置 业 有 限

公司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５

年

０．１５

否 否 否 否

２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１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年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

总额

本报告期已使用

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２００４

首次发行

３９，０７３ ２３，５８８．０５ １５，４８４．９５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有

５０００

万元

用于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

，

其余部

分存放于公司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合计

／ ３９，０７３ ２３，５８８．０５ １５，４８４．９５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根据上述决

议，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认购了

５０００

万元银行理财产品，详见公司

６

月

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

（

２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承诺项目名

称

是否

变更

项目

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

额

募集资

金本报

告期投

入金额

募集资金累

计实际投入

金额

是否

符合

计划

进度

项目进

度

预计收益

产生收益情

况

是否符

合预计

收益

未达到计划进度和收益说明

变更原因及募集

资金变更程序说

明

武汉健民颗

粒剂生产线

技术改造

否

４

，

４７５ ４

，

４７５

是 完成

２

，

７９８ ２２２６．１３

是

武汉健民片

剂

、

胶囊剂

生产线及配

套前 处 理

、

仓储技术改

造

（

国家经

贸委双高一

优项目

）

否

５

，

０１５ ３

，

７９７．４２

是 完成

２

，

０９７ １２５０．６１

是

武汉健民中

药外用药开

发生产基地

建设

否

３

，

８１５ ０

否 未启动

１

，

１０２

是

该项目原计划在武汉市汤逊

湖园区建设

，

后因湖北省两型

社会的建设要求

，

武汉市政府

对湖区生态环境制定了相应

的保护政策

，

园区内禁止工业

生产

，

公司无法继续实施该项

目

；

考虑到公司下属子公司随

州药业的外用药是其主导系

列之一

，

公司将项目涉及的中

药外用药并入随州公司

。

该项

目已暂停实施

。

武汉健民液

体制剂生产

线技术改造

否

２

，

４３１ ２

，

４３１

是 完成

５６１ １０．２５

否

公司液体制剂产品的同类竞

品较多

，

竞争激烈

，

该类品种

在市场上缺乏竞争优势

，

产品

销量未达到预期销量

，

收益未

达到预期

。

武汉健民前

处理车间及

仓贮技术改

造

否

１

，

７００ ０

否 未启动

２００

是

该项目可行性未发生变化

。

根

据武汉市政府对公司目前生

产基地所在地块的规划

，

公司

生产基地将面临搬迁

，

为避免

投资浪费

，

公司将于搬迁后启

动该项目

。

武汉健民随

州制药有限

公司片剂及

新药慢肝宁

产业化

否

４

，

１９７ ４

，

０００

是 完成

２

，

３０５ ３０２．２２

否

原材料上涨

，

成本过高

，

市场

竞争力下降

武汉健民随

州制药有限

公司颗粒剂

产业化

否

３

，

６９７ ３

，

０００

是 完成

１

，

２３８ ５８８．１２

否

市场同类品种较多

，

竞争激

烈

。

武汉健民与

湖北省十堰

康迪制药厂

合资建立生

产中药注射

液产品企业

否

４

，

４２０ ０

否 未启动

投资利润

率

２０．７５％

否

该项目可行性发生变化

。

十堰

康迪主要从事中药针剂生产

，

该项目立项于

２０００

年

，

但公司

直至

２００４

年才成功发行上市

，

上市后市场环境已发生重大

变化

，

国家对中药针剂市场重

点清理

，

加大管制力度

，

严格

准入门槛

，

导致该产业发展前

景不明

，

原测算盈利指标的实

现将面临重大不确定性和较

大困难

，

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退出湖

北省十堰康迪制药厂

。

武汉健民英

山中药材茯

芩规范化种

植基地建设

否

３

，

４０２ ５００

否 进行中

３２２

否

该项目可行性发生变化

。

该项

目立项于

２０００

年

，

但公司直至

２００４

年才成功发行上市

，

因该

项目的实施对当地生态环境

有一定影响

，

当地政府综合考

虑认为该项目不适宜在当地

实施

，

公司只能暂停实施该项

目

。

武汉市中药

现代化工程

研究中心建

设

否

４

，

９００ ３５０．６３

是 进行中

４５８

是

该项目可行性未发生变化

。

由

于武汉市政府对公司办公用

楼所在地块进行了重新规划

，

公司将整体面临搬迁

。

公司拟

在原址兴建研究中心

，

并已向

市政府提出申请保留部分或

全部地块的用地需求

，

目前尚

未得到回复确认

，

故该项目将

在地块整体规划方案出台后

再行实施

。

健民大药房

连锁店

是

５

，

０３４ ５

，

０３４

是 已变更

７０１

否

健民大药房连锁

店 项 目 立 项 于

２０００

年

，

但公司

直至

２００４

年才成

功发行上市

，

此

时市场环境已发

生重大变化

，

该

项目盈利前景不

佳

，

本着对投资

者负责原则

，

经

公司

２００４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变 更 该 项 目 决

议

，

将资金投入

具有良好前景的

武汉大鹏药业重

组

。

变更后新项

目 拟 投 入

５

，

８５０

万元

，

实际投入

５

，

８５０

万元

，

其中

以募集资金投入

５０３４

万元

，

自由

资金投入

８１６

万

。

合计

／ ４３

，

０８６ ２３

，

５８８．０５ ／ ／ ／ ／ ／ ／

预计收益为每年新增利润情况。

产生的收益为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产生的净利润情况。

（

３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变更后的项目名称

对应的原承诺项

目

变更项目拟

投入金额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累计实际投

入金额

是否符合

计划进度

变更项目的

预计收益

产生收益情况 项目进度

是否符合

预计收益

未达到

计划进

度和收

益说明

武汉健民大鹏药业

有限公司

健民大药房连锁

店

５

，

８５０ ５

，

８５０

是

２０１３

年 上 半

年

，

实现净利

润

１

，

４１５．１４

万

元

，

按

３９％

股权

合并投资收益

为

５５１．９

万元

完成 是

合计

／ ５

，

８５０ ５

，

８５０ ／ ／ ／ ／ ／

公司变更原计划投资项目健民大药房连锁店，变更后新项目拟投入

５

，

８５０

万元，实际投入

５

，

８５０

万元，

其中以募集资金投入

５０３４

万元，以自有资金投入

８１６

万元。完成本项目所包含的体外培育牛黄技术将从根

本上解决我国目前天然牛黄稀缺的问题，同时由于体外培育牛黄工业生产解决了牛黄的质量稳定性的重

大难题，对于充分利用牛黄的独特的药理，开发相应的系列药品、保健品、化妆品将起到显著的带动作用，

具备形成新兴产业的条件。

３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万元

控股

／

参股

所处行业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随州药业 控股 医药制造 中成药等制造与销售

１０，３６３．０５ １９，７２７．３１ ８，１６９．３４ １，０５８．８１

广州福高 控股 医药商业 药品批发与零售

１，０００．００ ９，５３９．６６ ２，１３６．４３ ２３０．２６

维生药品 控股 医药商业 药品批发与零售

１，０００．００ ６，３０６．５１ １，３７７．３７ ６２．７９

华烨医药 控股 医药商业 药品批发与零售

２，１００．００ １１，６０１．９４ ２，０６４．９４ ７．１９

诺尔康药业 控股 医药商业 药品批发与零售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７，８４９．４１ １，７２３．９３ －５７．００

武汉健民大

鹏药业有限

公司

参股 医药制造 原料药制造与销售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１ １６，６２４．０５ １，４１５．１４

４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报告期投入

金额

累计实际投入

金额

项目收益情况

湖北新中维医

药有限公司

１，１００

完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合计

１，１００ ／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１９

日在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

４８４

号公司总部

２

号会议室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 本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 《关于投资湖北新中维医药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１１００

万元对新中维公司进行增资扩股。详见

０２

月

２０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关于投资湖北新中维医药有限公司的公告》。

董事长：何勤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７６

证券简称：武汉健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７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在湖北武汉东湖宾馆南山乙所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９

人（何

勤董事长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委托裴蓉董事出席并主持会议，行使表决权；李福康董事因工作原因

未能亲自出席，委托刘勤强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

司董事裴蓉女士主持，经到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１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其摘要；

同意：

１１

票 弃权：

０

票 反对：

０

票

２

、 关于公司首期（

２０１０

考核年度）股权激励股票解锁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关于首期（

２０１０

考核年度）股权激励所涉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的公告》；

同意：

１０

票 弃权：

０

票 反对：

０

票 回避：

１

票

刘勤强董事为股权激励受益人，回避表决。

３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关于修改

＜

公

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公告》；

同意：

１１

票 弃权：

０

票 反对：

０

票

本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４

、 关于推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１１

票 弃权：

０

票 反对：

０

票

推举何勤、张庆生、裴蓉、汪思洋、刘浩军、刘勤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推举林宪、屠鹏

飞、辛金国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各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５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

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

１１

票 弃权：

０

票 反对：

０

票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附件：

第七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一、董事候选人简历

何勤：

男，

１９６０

年生，中共党员，博士，获研究员资格。 中国医科大学医学学士、硕士毕业，华中理工大学工

商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 历任深圳亿胜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香港亿胜生物集团

（香港创业板上市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科技开发院医药科技开发所所长、深圳智源医药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 武汉智源现代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任华立医药集团副总裁，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至今任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至今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华方科泰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今任武

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裴蓉：

女，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出生，会计硕士毕业，中国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内审师。

１９９２

年起参加工作，任杭

州侨兴织带机厂财务科副科长，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进入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审计室主任、审计部

部长、财务总监。现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营运财务总监，兼任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武汉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公司董事、昆明制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上海开创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汪思洋：

汪思洋：男，

１９８７

年

２

月出生，华中科技大学电气工程和自动化本科毕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担任华立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兼任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刘浩军：

男，

１９７５

年生，硕士。历任德隆产业投资公司投融资经理、中金投资集团云南矿业公司常务副总、昆明

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华立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执行董事；现任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浙江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

刘勤强：

男，

１９６０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ＥＭＢＡ

，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曾任武汉中联制药厂设备科

科长、分厂厂长，武汉中联制药厂副厂长、厂长，武汉中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获武

汉市五一劳动奖章、武汉市十大杰出青年、武汉市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现任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张庆生：

男，

１９６１

年出生， 黑龙江商学院中药系中药制药专业 （大学本科）、 美国百灵顿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

ＭＢＡ

），高级经济师。 曾任中国药材公司对外合作部副经理、办公室主任、财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

经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监事，董事会秘书；现任中国药材公司副总经理， 盈天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林宪：

男，

１９５４

年

１０

月出生，曾任浙江省科委能源研究所工程师、浙江省专利事务所律师、杭州市第二律师

事务所律师。 现任浙江宪林律师事务所（原浙江省高新技术律师事务所）主任、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兼任浙江省省直律师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侨商会维权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司法厅法律

援助专家律师；兼任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和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所获奖励：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２

年分别获浙江省司法厅、浙江省省直律师协会授予的浙江省直“十佳”律师称

号；

２００７

年获浙江省司法厅、浙江省律师协会颁发的“浙江省律师事业突出贡献奖”。

屠鹏飞：

博士，男，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出生于浙江黄岩。 现为北京大学药学院天然药物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

北京大学创新药物研究院副院长，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任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第十届国家药典委员会中药材饮片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

品审评委员。 《中国药学》英文版、《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杂志副主编，《中国药学杂志》等

１０

多家杂志编

委。 浙江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等

１０

多所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客座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１９８５

年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 获学士学位；

１９８８

年至

１９８９

年在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学习；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在中国药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进入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博士

后出站后留校工作至今。

主要研究方向为：天然药物活性成分与新药研究、中药活性成分体内药物学研究、中药质量评价。

承担了国家和省部级项目

６０

余项。 研制一类新药

１

项，五类新药

８

项，在研五类新药

１０

多项。 成果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三等奖各

１

项、教育部一等奖

２

项、二等奖

２

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

２

项、中华中医药学会李时珍医药创新奖

１

项。 发表论文

４８０

多篇，其中

ＳＣＩ

收载

１８０

多篇，著作

１０

部，申请和授

权专利

３０

多项。

辛金国：

男，

１９６２

年

１１

月生，管理学博士，会计学教授，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历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工商

管理学院副院长，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财经学院副院长，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经贸学院党总支书记和浙江省审计学会副秘书长。现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网络经济与网络文化研究

中心常务副主任，会计学教授，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省审计学会理事。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第七届董事会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５

日届满，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六届三十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推举何勤、裴蓉、刘勤强、刘浩军、汪思洋、张庆生等六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推

举林宪、屠鹏飞、辛金国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对此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１

、公司董事会候选人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２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已提供上述人员个人简历、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在审阅前我们已就

有关问题向公司其他董事及董事会秘书进行了询问，基于独立判断，我们认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候选人

具备履行董事（独立董事）职责的任职条件及工作经验；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形，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３

、同意将上述候选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祝卫、尚阳、林宪、屠鹏飞

二○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屠鹏飞、林宪为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

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

五家，被提名人在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６日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辛金国为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

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

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

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

五家，被提名人在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管理学博士及会计学教授资

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６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武汉健民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

何影响本人担任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本人在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

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

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屠鹏飞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６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武汉健民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

何影响本人担任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本人在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

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

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林宪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６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武汉健民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

何影响本人担任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本人在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管理学博士及会计学教授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

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辛金国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７６

证券简称：武汉健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９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在湖北武汉东湖宾

馆南山乙所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９

人（何勤董事长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委托裴

蓉董事出席并主持会议，行使表决权；李福康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委托刘勤强董事代为出席并

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裴蓉女士主持，经到会董事充分讨论，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拟同意修订《公司章程》中的部分条款，具体如下：

１

、 公司经营范围中“汽车租赁”业务，由于公司多年未经营该业务，且“车辆租赁经营资格证”已失

效，拟在营业范围中取消该业务；

２

、 “日用品及化妆品的委托加工”业务，按照工商部门规定，开展该项业务需要“生产加工许可证”，

由于公司未自主生产日用品及化妆品，故无法办理“生产加工许可证”，拟在营业范围中取消该项业务。

３

、 根据公司目前股东的实际情况，拟将公司董事会组成人数由

１１

人调整为

９

人。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附件：《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１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片

剂

、

硬胶囊剂

、

颗粒剂

、

丸剂

（

蜜丸

、

水蜜丸

、

水

丸

、

浓缩丸

、

糊丸

）、

糖浆剂

、

散剂

、

煎膏剂

、

酒

剂

、

合剂的生产

；

药品

、

医疗器械的研究

、

开

发

；

饮料

（

固体饮料类

）

生产销售

；

日用品及化

妆品的委托加工

、

销售

；（

有效期及范围与许

可证一致

）

塑料制品

、

建筑材料经营

；

化妆品

销售

；

汽车租赁

；

货物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

、

技

术进出口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

方可经营

）。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片

剂

、

硬胶囊剂

、

颗粒剂

、

丸剂

（

蜜丸

、

水蜜丸

、

水丸

、

浓缩丸

、

糊丸

）、

糖浆剂

、

散剂

、

煎膏剂

、

酒剂

、

合剂的生产

；

药品

、

医疗器械的研究

、

开发

；

饮料

（

固体饮料类

）

生产销售

；

日用品

及化妆品的销售

；（

有效期及范围与许可证

一致

）

塑料制品

、

建筑材料经营

；

货物进出

口

、

代理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国家有专项规

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

２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

，

设

董事长

１

人

，

根据需要可设副董事长

１

人

。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

，

设

董事长

１

人

，

根据需要可设副董事长

１

人

。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７６

证券简称：武汉健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期

（

２０１０

考核年度）股权激励所涉限制性股票第二次

解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解锁的已授出股权激励股份数量为

１４６

，

０４０

股。

本次解锁的股权激励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一、股权激励股份批准和实施情况

（一）批准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实施《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

修订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并获得中国证监会无异议函。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公司六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个授予年度）实施计划》，根据计划，从二级市场分批回购公司股份

３６５

，

０９９

股。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公司六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个授予年度）授予

的议案》，完成本期回购的

３６５

，

０９９

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二） 验资情况

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更名为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个授予年度）实施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众环验字【

２０１１

】

０５８

号验资报告，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５

月

５

日、

５

月

９

日分别将股票回购基金

１１５．７４

万元、

４３１．８

万元、

１６９．３３

万元划入专用证券资金账

户，合计划入资金

７１６．８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共计回购股票

３６５

，

０９９

股，合计使用资金

７

，

１４０

，

２２１．５１

元。专用证券资金账户余额

２８

，

４７８．４９

元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划回公司银行账户。回购股票的资

金由公司和激励对象各承担

５０％

，公司及授予对象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前分别将各自应缴纳资金存入公司

在中国农业银行民意四路支行开立的存款账户。

（三） 过户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申请，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核准登记，截

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所授予的

３６５

，

０９９

股已完成股份授予的全部过户手续，股份性质

由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二、股权激励股份授予及解锁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一）

２０１１

年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个授予年度，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修订稿》，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公司六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个授予年度）实施计划》以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公司六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个授予年度）授予的议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个授予年度（

２０１０

考核年度）所涉

３６５

，

０９９

股已按比例授予给五名激励对象， 股份性质已由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其中

２１９

，

０５９

股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２

日解锁），

１４６

，

０４０

股限售期为

２４

个月。

（二）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公司六届二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首期（

２０１０

考核年度）股权激励股

票解锁的议案》，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个授予年度所涉限制性股票

２１９

，

０５９

股予以解锁。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２

日，该部分股票一年锁定期届满，并完成解锁，股份性质由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变为无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

截至目前，公司股权激励共实施

１

次股份授予和

１

次股份解锁，对公司股本结构影响如下表：

股份性质 变动前股本

２０１１

年授予

股份

２０１１

年授予股份第

一次解锁

变动后股本 股份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５

，

０９９ －２１９

，

０５９ ２４６

，

０４０ ０．１６％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１５３

，

２９８

，

６００ －３６５

，

０９９ ＋２１９

，

０５９ １５３

，

１５２

，

５６０ ９９．８４％

合计

１５３

，

３９８

，

６００ １５３

，

３９８

，

６００ １００％

三、本次解锁的股权激励股份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修订版》的有关规定，激励对象申请根据本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标的

股票的解锁，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一）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１．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２．

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３．

严重失职、渎职；

４．

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 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５．

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该激励对象在任职期间， 由于受贿、索贿、贪污、盗窃、泄露经营和技术秘密

等损害公司利益、声誉等违法违纪行为， 给公司造成损失；

６．

因犯罪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７．

未与公司协商一致，单方面终止或解除与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

经审查，各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形。

（二）解锁条件

在锁定期解除之后，激励对象所持的限制性股票按本计划的安排进行解锁的条件为：根据《公司激励

计划考核办法》，激励对象在各批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日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的个人绩效考核合格。

经审查，激励对象刘勤强、杜明德、熊富良、孙桂枝等四人个人绩效考核合格，满足上述解锁条件。

（三）其他规定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修订稿》第十章 限制性股票终止解锁 第四款 规定：激励对象出现下列

情形的，公司将停止继续对其授予限制性股票，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继续按本计划进行锁定

和解锁（出现以下情形后，该激励对象的个人绩效考核视为符合解锁条件）：

１．

激励对象因退休与公司终止劳动关系或聘用关系的；

２．

激励对象死亡的（包括宣告死亡），该种情形下限制性股票由继承人继承并按计划规定处置；

３．

激励对象因丧失劳动能力而与公司终止劳动关系或聘用关系的；

４．

激励对象因组织调动辞去在公司担任职务的；

５．

激励对象因公司裁员等原因被解除劳动关系，或者劳动合同、聘用合同到期终止的；

６．

与公司协商一致，终止或解除与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

７．

除前述

６

项规定的原因外， 因其他被公司所认可的原因导致激励对象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的。

激励对象刘鹏先生因工作变动，经与公司协商一致，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根据上述规

定，刘鹏先生的个人绩效考核视为符合解锁条件。

四、本次解锁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召开的公司六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首期（

２０１０

考核年度）股权激励股

票解锁的议案》，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个授予年度所涉限制性股票

１４６

，

０４０

股予以解锁。

本次解锁的股权激励股份数量为

１４６

，

０４０

股。

本次解锁的股权激励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本次解锁的股权激励股票是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授予的股份的第二次解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已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

股

）

已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量

（

股

）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量

（

股

）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占总股本比例

１

刘勤强

１２７

，

７８４ ７６

，

６７０ ５１

，

１１４ ０．０３３％

２

熊富良

７３

，

０２０ ４３

，

８１２ ２９

，

２０８ ０．０１９％

３

杜明德

７３

，

０２０ ４３

，

８１２ ２９

，

２０８ ０．０１９％

４

刘鹏

５４

，

７６５ ３２

，

８５９ ２１

，

９０６ ０．０１４％

５

孙桂芝

３６

，

５１０ ２１

，

９０６ １４

，

６０４ ０．０１０％

合计

３６５０９９ ２１９

，

０５９ １４６

，

０４０ ０．０９５％

五、本次解锁后股份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变动前股本

（

股

）

本次变动

（

股

）

变动后股本

（

股

）

股份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４６，０４０ －１４６，０４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５％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５３，１５２，５６０ ＋１４６，０４０ １５３，２９８，６００ ９９．９３５％

合 计

１５３，３９８，６００ １５３，３９８，６００ １００

特此公告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７６

证券简称：武汉健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在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

４８４

号武汉健民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号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具体事项如

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二）会议地点：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

４８４

号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号会议室

（三）会议议题：

1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3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以上

３

项议题资料详见

８

月

２０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相关公告。

（四）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

１５

：

００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２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见证律师；

４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委托代理人参加会议（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五）会议登记办法：

１

、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个人股东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股东帐户；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需持股东帐户，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和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代理人

需持股东帐户、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代理人身份证，到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

２

、股东也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以邮戳或我公司收到传真日期为准。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前

４

、登记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

４８４

号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５

、邮编：

４３００５２

６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４５２３３５０

传真：

０２７－８４５２３３５０

７

、联系人：周捷 曹洪

（六）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半小时前至会议地点验证入场，出席会议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代为行使表决权并签署股东大会决议。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或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

受托人姓名（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书签署日期：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７６

股票简称：武汉健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的任职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公司职代会召开职工代表小组长长联席会议，并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形成正式决议，经会

议讨论决定，选举唐劲秋女士、陈莉女士为公司职工监事，与公司即将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的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其任期与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唐劲秋女士简历：

唐劲秋，女，

４０

岁，中共党员，

ＭＰＡ

。历任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组织部副部长、

综合管理部部长、营销中心行政总监，现任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监、党委书记、工会主

席、纪委书记。

陈莉女士简历：

陈莉，女，

４３

岁，中共党员，

ＭＢＡ

，会计师。历任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基地财务部部长、

营销中心市场监察部部长。 现任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法务部部长、武汉健民集团随州药

业有限公司监事长。

特此公告。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７６

证券简称：武汉健民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发出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在湖北武汉鹦鹉大道

４８４

号公司总部

２

号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 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

事

４

人（董善中监事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委托监事会主席丁国英女士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丁国英女士主持，经到会监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

如下议案：

1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

同意：

５

票 弃权：

０

票 反对：

０

票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出具了审核意见，详见附件。

2

、 关于推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５

票 弃权：

０

票 反对：

０

票

推举姚卫平、赵剑、李宏娅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候选人（各候选人的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十三日

附件：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对２０１３年半年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的规定和要求，监事会认真

审议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１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的各项规定；

２

、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及其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

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５日

第七届监事会候选人简历

姚卫平：

男，

１９５８

年生，大学。历任华立家用电器分厂厂长，浙江华立家用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华立盛仪

表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华立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现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赵剑：

男，

１９７５

年出生，大学本科，曾在兰州铝业有限公司、康师傅控股食品有限公司、西子奥的斯电梯有限

公司从事财务管理工作；

２００５

年进入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财务分析主管、审计部经理、财务巡视督

查；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２

年历任上海华策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营运总监、副总裁。现任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李宏娅：

女，

１９８３

年生，管理学学士。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前任浙江中瑞江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税务评估助

理；曾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资产管理主管；现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财务部财务

管理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今任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至今任浙江华智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